
因應全民國防兵力結構調整之替代役配合方案



107年起均轉服替代役役期1年

家庭因素 1年

1年2個月

4個月

6個月

1年

1年2個月

82年次以前 83至93年次 94年次以後

3年 1年6個月 不開放申請研發資格

宗教因素

1年2個月專長因素 不開放申請
國內：6個月

國外：10個月

替代役配合辦理事項-
常備役體位役男申請服替代役役期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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替代役配合辦理事項-
替代役役男薪資待遇比較

比照四個月軍事訓練役

6,510元服役前6個月

服役滿6個月
之次月起

起薪
20,320元

6,510元

7,110元

82年次以前 83至93年次 94年次以後

比照常備兵現役薪俸標準

◼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8條規定，替代役薪俸比照國軍義務役標準發給
◼ 服役前6個月比照義務役二等兵薪額，滿6個月之次月起比照一等兵薪額

7,11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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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進替代役訓練、服勤與召集-
訓練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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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迄今30,400位
役男取得EMT1合格
證照

⚫志願服務
⚫基本教練
⚫緊急救護(EMT1)
⚫體適能及團體成長
⚫法紀教育及權益事項
⚫全民國防

⚫ 打靶射擊訓練

⚫ 全民防衛動員課程



精進替代役訓練、服勤與召集-
服勤內容

➢ 現役期間強化平戰轉換訓練
➢ 實施EMT1繼續教育
➢ 1年役期消防役實施EMT2訓練
➢ 備役納入全民防衛動員體系，
結合民安演習災害防救

傷患救助
緊急救護

消防役

社會役
社福照護
偏鄉醫療
榮民照護

外交、體育
文化、電競
原鄉部落服務

公共行政役

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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